	当事人
	平顶山市建永机械铸造有限公司

	社会信用代码
	914104225948591965

	案件名称
	平顶山市建永机械铸造有限公司违反规定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（铝合金制品抛光车间）设置办公室等行政处罚案

	处罚决定书文号
	（平）应急罚〔2025〕20 号

	处罚决定时间
	2025年6月5日

	处罚结果
	责令平顶山市建永机械铸造有限公司限期消除，并对该单位处人民币叁万元（30000.00元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	处罚事由
	平顶山市建永机械铸造有限公司违反规定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（铝合金制品抛光车间）设置办公室等。

	处罚依据
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、第一百零二条。

	救济渠道
	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	其他
	


